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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近年來全球產業發展態樣逐漸改變，我國過去以製造效率與成本導向

為主的商業模式，在發展上遇到瓶頸，不僅造成資本外流與高階人才外移

等問題，亦導致經濟成長動能的停滯。因此，政府除積極推動優化產業結

構的「三業四化行動計畫」、壯大具有關鍵技術及國際競爭力廠商的「推

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促進傳統產業升級的「傳統產業維新方案」，以及

制度創新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等計畫，進行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外，

為驅動下一波經濟成長動能，政府亦將規劃透過改善國內創新創業環境，

以創造臺灣優勢新定位。 

鑒此，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發會) 研擬「創業拔萃方案」 

(HeadStart Taiwan)，期結合民間及國際力量，善用我國優勢與利基，打

造正向、完整、有效運作的創業生態系統(ecosystem)，不僅扶植具創新、

高附加價值新創事業能夠快速成長茁壯，走向全球市場，也希望塑造我國

優異的創新創業國際形象，讓海外新創走進臺灣，進一步發揮更大的綜

效。 

本方案於 103 年 3 月 24 日國發會第 1 次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提

報 4月 11日行政院專案會議及 4月 24日總統府財經月報第 47次會議；

本方案已於 8 月 19 日奉行政院核定，後第一次修正業經 104 年 5 月 11

日行政院核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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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與挑戰 

隨著網路科技的興起，軟實力已是未來競逐市場的關鍵，產業發展面

臨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挑戰，不僅市場由地域性走向國際性，成長關鍵由技

術密集走向創意密集，成長評價模式也由營收(sales)走向價值(valuation)。

具體而言，在網路科技日漸普及的情況下，大幅降低了新創事業的營運、

行銷成本，讓更多有潛力、有理想的年輕族群，有機會與能力競逐全球市

場。舉例而言，Google、Facebook、Twitter 均是由年輕人所創辦，也

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引領了全球創新創業的風潮。因

此，近年來各國均積極推動創新創業發展，除了英國、瑞典、以色列、美

國、加拿大、智利等歐美、中東國家外，我國鄰近的新加坡、韓國、日本、

中國大陸、香港等地，亦積極針對新創事業在資金、人才、租稅等方面提

供各項優惠措施。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發布的

2013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1，臺灣與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並列為「創新

驅動」經濟體；另方面，我國創新人才輩出，在國際知名發明展中亦屢獲

佳績。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較偏重高科技硬體產業，相對缺乏敏

銳的創新思維，對於新經濟時代的產業發展態勢亦無法有效掌握。因此，

未來如何將國內豐沛的創意能量轉為創業的動能，並鼓勵創業青年勇於挑

戰創新，將是政府推動創新創業發展之重點。 

有鑒於此，國發會自 102 年 9 月起密集拜訪新創事業、國內外創業

投資公司、育成加速器、科技媒體、律師、會計師等各界人士，透過訪談

廣泛聽取業者意見，釐清不利新創事業發展的癥結問題，以作為政策規劃

參考。整體而言，多數業者均表示目前國內創業的生態系統仍未有效建立，

也希望政府應就各面向給予更多協助。以下謹將我國創業生態所面臨之主

要問題摘述如次 (如下圖 1)： 

 

                                                      
1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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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阻礙新創事業成長三大問題 

一、法規不利小型新創事業成長 

隨新經濟的崛起，產業的變化更加快速，不僅專業人才、知識的

重要性日益提高，資金的運用也必須更有效率。然而，相對於國際上

創業法規的便利、彈性機制，目前國內相關法規對於新創事業之發展

仍有諸多限制，不僅限縮了新創事業在運用人力、技術及資金上的空

間，也大幅降低了國際上的競爭力。雖然我國擁有良好的產業基礎及

充沛的優質人才，但法規若無法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新創事業恐

難以競逐全球市場。 

二、早期擴展資金不足 

臺灣創投業在民國 90 年網路泡沫化前，發展相當蓬勃，惟近年

新興產業崛起，國內創投對新興產業投資意願不高，另方面，國際創

投對臺灣新創事業的關注也相當有限，因而造成臺灣新創事業資金缺

口的問題，在早期階段常無法取得成長所需的關鍵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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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鏈結偏弱 

過去我國科技企業以優異的製造效率拓展全球出口市場，然而，

面對新型態的產業發展模式，我國與國際上各項環節的鏈結仍相當有

限，一方面無法讓海外的人才、資金、技術流入臺灣，另方面也使得

我國創業家缺乏機會培養全球的視野與格局。如果新創事業只聚焦國

內市場，且無法與國外優秀的人才、技術、知識互相交流，規模難以

擴大，也勢必無法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取得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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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願景、推動策略及做法 

為強化我國創新創業之發展，各相關部會均積極推動，經濟部並彙整

完成「青年創業專案」，於 103 年 3 月 19 日奉行政院核定。該專案內容

充實完整，有助於形塑我國優質創業環境與協助青年創業。為加速我國新

創事業拓展國際市場，國發會在各部會既有基礎上，進一步研擬「創業拔

萃方案」，希望將臺灣打造為「區域創新創業中心」，因此，特別著重人才、

技術、資金、知識及市場等國際鏈結，期能創造相輔相成之加乘效益。同

時，本案希望結合民間資源，透過市場機制有效推動，讓海外新創事業走

進臺灣，國內新創事業走向世界。 

為加速推動我國創新創業，國發會規劃設立「推動創新創業諮詢委員

會」，邀請民間企業領袖及國內外創新創業相關代表約 10 人組成，就臺

灣創新創業推動方向提供建言；此外，政府並將借重民間委員在創業領域

之相關經驗，對於新創事業在專業諮詢、人脈網絡及國際鏈結等方面，提

供所需之協助。 

此外，國發會亦將協同相關部會，針對前述有關我國創業環境所面臨

的主要問題，提出三項具體推動策略 (圖 2)，說明如次： 

 

圖 2：創業拔萃方案三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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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一：以「創新創業」為主題，積極排除各類法規障礙 

(一)核心理念 

活躍的創新精神是臺灣發展的核心價值，為使創新精神源源不絕，

協助具創新性之新創事業設立並茁壯，為政府積極推動之經濟政策。

然而，面對新加坡、韓國等國家積極發展創新創業活動，國內相關法

制對於新創事業之發展仍多有限制，除造成新創事業法規遵循不易或

成本過高，並產生籌資不易、欠缺優秀人才或技術等問題，加以與國

際法制接軌偏弱，影響對外競爭能力，實有必要透過營造友善的新創

事業法制環境，在尊重市場機制運作下，引導國內新創事業之發展，

以進一步強化國內產業創新之競爭力。 

(二)執行方式 

1.推動方向 

為營造友善新創事業法制環境，將透過國發會法協中心之法

規鬆綁平台，以創新創業為主題，主動蒐集及排除不利創新創業

之國內法規障礙，並將廣泛參考外國有關創新創業之立法例及實

務運作方式，就我國相關法制尚未健全之環節提出修正建議。 

2.運作機制 

為廣泛掌握創新創事業法制所涉法制議題，並強化與國際市

場競爭優勢，將採下列運作機制： 

(1)訪談企業界、工商團體、新創業者、創投及專家學者，檢視

新創事業面臨之障礙。 

(2)蒐集外國相關立法例與實務運作方法，及國內創新創業法制

未與國際接軌之事項。 

(3)透過國發會法規鬆綁平台，就創新創業法制修正建議，協調

相關機關進行法制調整。 

 

3.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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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提創新創業認定原則，供相關部會鬆綁法規之參考 

鑒於部分法規鬆綁之層面廣泛，為降低推動初期之影響，

擬針對較具創新性、國際拓展潛力之新創事業先行鬆綁，爰國

發會擬定「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如下： 

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未滿五年之事業，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 

a.已獲得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投資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b.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 

c.申請取得我國發明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專利權人以其發明專

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 

d.已進駐行政院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定名台灣新創競技場

TSS)、經濟部直營、或該部近三年評鑑優良之育成機構，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育成機構。2 (詳附件一) 

e.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及設計競

賽獲獎。3(詳附件二) 

f.曾經或現正進駐經政府相關機關認定之加速育成機構。4(詳附

件三) 

g.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本方案奉行政院核定後，上述認定原則將作為主管機關鬆

綁相關創業法規之參考，例如現行有關新創事業聘僱外籍專業

人士之雇主資本額 (營業額)、2 年工作經驗之限制，勞動部將

根據本項認定原則予以放寬；另，內政部也將於研發替代役核

配之相關規範中，將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列為「政策支持度」

之適用對象。後續國發會並將持續檢討創業相關法規適用此一

                                                      
2
條件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育成機構可由相關機關推薦增列。 

3
條件五創業及設計競賽名單，可由相關機關推薦增列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 

4
條件六加速育成機構名單，亦可由業者自行申請或機關推薦增列，並提供成效優異證明文件，供認定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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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則之範圍，俾逐步鬆綁相關法規，給予新創事業在營運

上更大的便利與彈性。 

同時，本項認定原則也將視實際需要進行滾動式的檢討，

在方案核定後一年內由國發會進行檢視，後續則移由經濟部主

政。 

(2)建立有利新創事業籌資的法制環境 

為多元化新創事業籌資管道，國發會參考新創業者建言、

國內學者研究及外國法制，積極研析我國現行公司法制障礙，

以建構友善新創事業經營之法制環境。推動方向如下： 

a.放寬特別股得轉換複數普通股或複數表決權之限制 

可轉換特別股為海外創投業者投資新創事業時常用之架

構，創投業者可透過與新創事業間各種特約投資條件之設計，

例如以一股換數股轉換為普通股、或約定特別股股東對特定

重大事項具否決權等各種彈性特約條款，提供合作動機，俾

能吸引創投業者積極參與新創事業之投資。 

參考國內相關學者研究及外國立法例，於兼顧股東平等

及尊重企業自治之原則下，對於新創事業將推動修法以放寬

特別股得轉換複數普通股或複數表決權之限制。 

b.鬆綁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可發行普通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及

附認股權公司債等 3 種，惟非公開發行公司僅能發行普通公

司債。為利新創公司經營者於新創階段維持經營權之穩定，

與創投業者獲取未來資本利得，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

權公司債，成為新創公司另一項重要籌資工具。 

參考我國證券交易法及外國立法例，於放寬非公開發行

公司發行公司債時，將強化有關應募人資格、轉讓限制等配

套監理規範，以健全非公開發行公司私募公司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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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議其他新創事業籌資法制議題 

為利新創事業募資並鼓勵在臺設立，國發會擬再就資本

登記制度、無股票面額及鬆綁員工認股選擇權等法制議題進

行研議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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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二：引入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強化市場機能 

(一)核心理念 

1982 年我國自美國引進創投制度後，迄今我國創投事業投資項

目已累積近 14,000 件，累積投資金額超過新臺幣 2,600 億元，扶植

400 家企業上市櫃；我國透過創投而啟動之總資本形成，已達到新臺

幣 2 兆 3,000 億元。此外，不同於一般資金供給者，創投業者除了具

備挹注新創業者資金的功能外，亦扮演了提供新創事業專業諮詢、人

脈網絡鏈結與企業價值提升的角色。由上述兩點可知，創投產業對於

我國企業發展，實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由於產業型態的變化，過去國內創投多以投資電子相關產

業為主，但對於網路等新興產業投資經驗相對缺乏，且創投公司的人

才、市場及資金多來自國內，國際化程度偏低；造成近年國內創投多

投資在風險較低、獲利較可預測的晚期，早期5投資額僅占整體投資

額的 10.63% (如圖 3)，且創投的投資金額或投資件數也均呈現下滑

趨勢 (如圖 4)。雖政府已提供多元且廣泛的資金協助措施，但我國新

創事業在首輪注資 (Series A Financing) 仍面臨極大的缺口，因此，

本策略希望透過引入、運用國際創投業者知識及能量，促成國際創投

業者與我國創投業者實質合作，將資金與知識帶入國內早期新創；並

透過因勢利導的方式，為新創事業、本土創投業者及國際創投業者創

造多贏局面，進而為我國經濟持續注入新動能。 

 

 

                                                      
5
 創投公會所定義之早期階段，包含種子期階段及創建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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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8-101 年我國創投產業投資情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本計畫整理。 

 

 

 

 

圖 4：91~100 年我國創投投資金額及案件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 (2013)，「2012 臺灣創業投資年

鑑」。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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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方式 

依據前述目標，本策略擬透過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以下

簡稱國發基金) 點火，促成國內外創投合作、及運用創新誘因機制，

引導資金投資我國早期新創事業等方式，期以協助引進國際創投專業

知識，帶動我國新創事業投資，並加速新創事業發展。主要做法說明

如下： 

1.加強國內外創投合作 

鑒於新加坡等國近期均積極推動投資當地早期新創事業，基

於區域競爭與帶動我國新創事業投資之考量，本策略擬藉由與具

國際鏈結能力之創投業者合作成立創投基金，並引導創投資金投

資於我國早期新創企業，俾利帶動國內新創事業成長茁壯及拓展

國際市場。具體作法如下： 

(1)結合國際創投管顧與國內創投管顧 

本策略透過結合國際創投管顧團隊與國內創投管顧團隊

合組新經營團隊方式，俾利整合國內外管理團隊之智慧財產、

商品化能量與技術開發能力，共同參與投資我國早期企業，

並以國際市場角度協助將創意與技術商品化，期以達成資源

互補、共同管理、及提升投資綜效之目標。 

(2)結合國際創投管顧與國內投資團隊 

由具有國際投資網絡能量之國際創投團隊，在國內設立

營運據點並建立在地化投資團隊，以其跨區域的投資平台及

豐沛綿密的人脈網絡，協助國內具發展潛力的創新事業獲得

國際資源挹注，並強化其鏈結國際資源的能力。 

(3)由我國具國際鏈結能力之管理顧問公司，在管理、資金、及

技術等面向協助新創團隊串接國際資源。 

2.創新誘因機制 

早期新創事業因主要產品或服務模式仍待開發、營運模式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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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建構、且經營團隊多欠缺相關營運管理經驗，投資風險因此較

高且回收期較長；國內創投管理團隊基於投資獲利考量，對該等

早期企業之投資比重相對偏低。國際創投復因我國企業普遍缺乏

國際布局思維、國際競爭力不足，因而較少關注我國新創事業，

使得國內早期事業亦未能獲得國外資源挹注。 

本項策略因此參考新加坡與芬蘭等國推動早期新創事業之類

似思維，設計新的獎勵誘因機制，對於實際投資「我國相關早期

企業」達特定比率之創投基金，國發基金將分享獲利之一定比例

予管顧團隊及其他投資人。圖 5 為本策略擬定之獎勵誘因機制獲

利分配示意圖： 

 

圖 5：獎勵誘因機制獲利分配示意圖 

此外，考量創投基金規模與國際競爭等因素，國發基金亦會

調整投資比例，俾利協助降低管顧團隊向國外投資人募集資金之

難度，及促進管顧團隊積極關注國內產業活動，期以引導更多資

金投資我國相關早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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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三：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一)核心理念 

美國矽谷是全球創新創業的指標型聚落，當地群聚了新創事業所

需的各項資源，包括源源不絕的創意人才、創投、天使投資人、律師、

會計師等，透過群聚不僅提供新創事業家一站式的服務，也促成了更

多元的互動交流，進而觸發了更多的創意合作。同時，近年來新加坡

BLK71、英國倫敦 Tech City 也成功塑造了創業群聚的模式，對於推

動創新創業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有鑒於創新創業群聚的必要性，國發會規劃打造一個國際創新創

業園區，建立一個微型的創業生態系統，聚集國內外具創新能力的新

創事業、育成加速器、創投公司、國際財會法律、創業學程等專業服

務機構，並引進國內外專業業師、顧問，提供新創事業所需諮詢服務，

期能讓新創事業更便利的取得相關資源，進而降低拓展國際市場之困

難。 

國際創新創業園區規劃由民間主導，以引入民間創意、活力及效

率，發揮公私合作夥伴精神。此外，為進一步強化我國新創事業之國

際鏈結能力，國際創新創業園區未來也將透過虛擬網絡，與美國矽谷、

英國倫敦、新加坡等地之新創事業、投資人、育成或加速器機構等單

位建立合作關係，協助新創事業拓展國際市場。 

(二)執行方式 

1.由國發會評估擇定創業園區地點 

鑒於各國目前均積極推動創新創業發展，面對人才及資金的

全球競爭，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的推動具有其急迫性，將優先考量

立即可用之場域。同時，該園區必須擁有優勢的地段條件，以利

於創業者鏈結國內外各項創業資源，並吸引可創造高附加價值的

國內外新創事業進駐。國發會將綜合評估，擇定合適地點推動國

際創新創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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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民間營運團隊經營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為引入民間創意、活力及效率，發揮公私合作夥伴精神，國

際創新創業園區規劃由民間主導，並公開徵選營運團隊，委託辦

理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相關工作。 

此外，為擴大國際創新創業園區推動成效，國發會將整合各

相關部會資源提供必要之協助，如協助引進國內外加速器、創投、

國際財會法律、創業學程等專業服務機構及專業業師進駐園區提

供服務，並透過育成中心、加速器或創業競賽等管道，轉介優秀

團隊進駐園區；此外，也將協助解決資金籌措、簽證及創業相關

問題，以強化我國創新創業動能。 

3.視執行成效於其他合適地點複製 

未來國發會將視此一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在新創事業聚集、國

際鏈結、資金取得等面向之推動情形，視需要於國內其他合適地

點複製，俾進一步優化我國創業環境，協助新創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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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部會分工 

策略面向 推動項目 推動重點 
主(協)辦

機關 
推動時程 

策略一 

以「創新

創業」為

主題，積

極排除各

類障礙 

1.1 主動

蒐集不利

創新創業

之法規障

礙 

1.1.1 廣泛參考外國有關創

新創業之立法例及實務運作

方式，修正相關法令規定，

健全法制環境 

各相關部

會 

持續辦理 

1.2 滾動

檢討「具

創新能力

之新創事

業認定原

則」 

1.2.1 視執行情形，適時檢

討、修正認定原則之條件，

以利相關部會進行法規之鬆

綁 

國發會 

經濟部 

本方案核定

後一年內，

由國發會進

行檢視，後

續由經濟部

主政 

1.3 放寬

引進外籍

專業人士

限制 

1.3.1 放寬創新新創事業聘

僱外籍專業人士之雇主資本

額(營業額)限制 

1.3.2 放寬創新新創事業聘

僱外籍專業人士之外籍專業

人士 2 年工作經驗限制 

勞動部 已於 104 年

1 月 7 日發

布令釋實施 

1.3.3 放寬創新新創僑外資

事業聘僱外籍主管之雇主資

本額(營業額)門檻、外籍主

管之適用範圍及人數限制 

預定於 104

年 6 月底前

完成法制作

業(已於 104

年 4 月 8 日

發布令釋實

施) 

1.3.4 放寬創新新創事業聘

僱外籍專業人士之學歷限制 

預定於 104

年 6 月底前

完成法制作

業(已於 104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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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推動項目 推動重點 
主(協)辦

機關 
推動時程 

修正實施) 

1.4 滿足

研發替代

役員額需

求 

1.4.1 將「創新新創事業」列

為核配研替員額「政策支持

度」之適用對象，依規定全

額滿足其員額需求 

內政部 本方案核定

後實施 ( 已

於 103 年 8

月 19 日實

施) 

1.5 建立

有利新創

事業籌資

的法制環

境 

1.5.1 引進閉鎖性股份有限

制度，包括可發行複數表決

權或可轉換複數普通股之特

別股、無面額股、可轉換或

附認股權之公司債，及可以

信用及勞務出資、可利用股

權式群眾募資平台籌資等 

經濟部 

(國發會) 

已於 104 年

7 月 1 日修

正公布「公

司法」增訂

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專

章 

策略二 

引入國際

資金與知

識，強化

市場機能 

2.1 引入

國際創投

資金 

2.1.1 基金誘因機制設計 

2.1.2 基金管理要點制定 

國發基金

(國發會) 

本方案核定

後，報國發

基金管理會

通過後實施 

策略三 

打造國際

創新創業

園區 

3.1 辦理

國際創新

創業園區

整修工作 

3.1.1 建物整修(包含管線遷

移整修工程、基礎內裝工

程、設計裝潢工程等) 

國 發 會

( 國 發 基

金、視整

修先期作

業情況請

其他單位

協 助 辦

理) 

本方案修正

後進行 

3.2 由民

間營運團

隊經營國

際創新創

業園區 

3.2.1 公開評選營運團隊 

 

 

3.2.2 協助經營團隊引進/轉

介新創事業，並協助解決簽

國發會 

 

 

國 發 會

( 經 濟

預定 104 年

底前完成 

 

經營團隊組

成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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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推動項目 推動重點 
主(協)辦

機關 
推動時程 

證與創業相關問題 

 

 

 

 

3.2.3 協助經營團隊引進國

內外育成中心、加速器、業

師、專業服務及資金籌措 

 

 

3.2.4 透過駐外資源協助經

營團隊進行國際行銷與連結 

部、科技

部、內政

部、外交

部) 

 

國 發 會

( 經 濟

部、科技

部) 

 

國 發 會

( 外 交

部、經濟

部、科技

部) 

 

 

 

 

 

經營團隊組

成後展開 

 

 

 

經營團隊組

成後展開 

伍、經費需求 

有關本方案之經費需求，預計為新臺幣 3.95 億元，包括： 

一、推動成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協助建物整修費用需新臺幣 2 億元，需

視實際整修金額由國發基金預算支應。整修期間，國發會得提供暫時

空間供營運團隊使用，且得運用上開預算對此空間進行必要的整修，

以及早推動相關工作，展現成效。 

二、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已於 104 年 3 月開始推動，並挹注 104 年營運費

用新臺幣0.45億元，105年至 107年營運費用每年新臺幣 0.5億元，

共新臺幣 1.95 億元，由國發會編列預算支應辦理；後續將視推動情

形再行研議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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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整體效益評估 

本方案由排除法規障礙、引入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打造國際創新創

業園區等三方面進行，本方案推動期間除政府投資國際創新創業園區新臺

幣3.95億元外，國發基金預計引進5家國際創投來臺參與早期新創事業，

投資額度約 150 億元，投入國內早期投資金額可達 18 億以上。可創造下

列效益： 

一、量化效益  

(一)促進國內投資約新臺幣 86 億元 

本方案之推動有助於更多新創事業成立或擴大規模，可望增加民

間投資金額；另方面，亦將藉由國發基金與國內外創投合作，引導民

間資金投資新創事業，同時，透過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有助於

吸引國內外企業及天使投資人投資新創事業，合計國內投資金額預估

增加新臺幣 86 億元。 

(二)創造就業機會逾 5,000 人 

民間投資活絡，有助於激勵新創事業成立或擴大規模，並帶動周

邊相關服務產業發展；此外，本方案著重與國際人才、創投之鏈結，

不僅將吸引更多國際新創事業來臺，也將帶動國際創投來臺投資，均

有助於創造新的就業市場，就業機會預估增加 5,000 人次。 

(三)帶動新創產業相關產值增加約新臺幣 176 億元 

本方案透過政府及民間共同推動，將有效帶動新創事業及周邊產

業發展，依產業關聯表估算，由政府 5 年內投入新臺幣 3.95 億元及

所帶動新臺幣 86 億元投資，可望帶動相關產值增加約新臺幣 176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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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效益 

(一)建構友善、與國際接軌之創新創業法制環境，降低新創事業在引

進專業人才、籌資等相關法規之遵循成本，以提高營運效率。 

(二)協助建立國內創投業者對新興產業價值評估機制，導引資金流向

國內早期新創事業，解決資金缺口問題。 

(三)建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創造正向、有效運作的微型創業生態體

系，強化與國際人才、資金、技術及知識的鏈結，協助新創事業

成長茁長，拓展全球市場。 

(四)形塑良好創新創業氛圍，營造成功品牌與故事，鼓舞更多具創新

能力之青年投入創業，打造臺灣創新創業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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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期程及推動機制 

一、方案實施期程 

本方案實施期程自 103 年至 107 年，共 5 年；後續則視推動成效，

再行評估研擬第二階段之方案。有關鬆綁創新創業法規部分，已於 103

年初正式啟動，以及早展現推動成效；至有關引進國際資金與知識、打造

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等兩大策略，則俟方案核定後正式推動。 

二、推動機制 

為加速推動法規鬆綁、引入國際資金與知識及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三大策略，國發會將成立「創新創業推動小組」，由國發會副主任委員擔

任執行秘書，負責統籌、協調及推動創新創業事宜。推動小組下設立法規、

資金、群聚三個工作小組，分別由國發會法制協調中心、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及國發會產業發展處擔任幕僚，視需要邀集相關部會召開會議，

積極落實推動策略，並適時滾動式檢討修正方案內容 (如下圖 9)。 

 

圖 6：推動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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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創新創業已蔚為全球風潮，各國均積極競逐人才、資金與知識，鄰近

的星、韓更致力追求成為區域創新創業中心，我國實應積極利用既有的優

勢與利基，加速推動創新創業的發展。為開創臺灣下一波經濟成長動能，

本案亟需民間與政府各相關部會共同努力，整合相關資源，協助新創事業

成長茁壯，成為領導下一波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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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符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條件四之園區及育成機構名單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行政院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1.  
台灣新創競技場 

Taiwan Startup Stadium 

 

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部直營育成機構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NanKang Software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NanKang Biotech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產業及育成中心 

Hsinchu Biomedical Science Park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科育成中心 

The SME Incubator at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高雄軟體育成中心 

Kaohsiung Software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經濟部近三年(101 至 103 年)評鑑優良之育成機構 

1.  
國立臺灣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  

國立清華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enter of Innovative 

Incubato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3.  
國立交通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Incubation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4.  

國立中央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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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8.  

國立臺東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Center of Innovative Incubator,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  
國立空中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  
中原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Chung Yuan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1.  
淡江大學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Tamkang University, Cham P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2.  
逢甲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Business Incubation Center of Feng Chia Universit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3.  
銘傳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Ming Chuan University Enterprise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4.  
中華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Chung Hua University,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5.  

明志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6.  

朝陽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7.  

遠東科技大學精密機械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Far East University Precision Machinery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育成機構 

1.  

國立中山大學南部晶片設計培育中心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uth Taiwan IC Desig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工業局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南港 IC 設計育成中心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NanKang IC 

Desig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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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符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條件五創業及設計競賽名單 

分類 名稱 主辦單位 

創
業
競
賽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臺灣) 科技部 

新創事業獎(臺灣)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U-Start (臺灣)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APEC 全球創業挑戰賽(臺灣) 

(APEC Accelerator Network Summit& Global 

Challenge)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IDEAS SHOW 網路創意展(臺灣) 經濟部 

Disrupt(NY、SF) TechCrunch Inc. 

Echelon e27 co. 

IDG DEMO Show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Seedstars World Seedstars SA 

Slush Startup Sauna Foundation 

Web Summit(含 Collision 及 RISE) 
Connected Intelligence 

Limited 

設
計
競
賽 

Red Dot Award(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Design Zentrum Nordrhein 

Westfalen 

iF Design Award(德國漢諾威工業設計獎)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G-Mark Award(日本通產省優良產品設計獎) 
Japan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 

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 (美國傑出

工業設計獎) 

Industrial Designers 

Society of America 

金點設計獎(臺灣) 經濟部工業局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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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符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條件六加速育成機構名單 

分類 名稱 

國
外 

1.  500 Startups 

2.  Coin X 

3.  Founders Space 

4.  Joyful Frog Digital Incubator 

5.  Microsoft Ventures Accelerators 

6.  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 

7.  Techstars 

8.  Wearable World 

9.  Y Combinator 

國
內 

1.  AppWorks 

2.  時代基金會(Garage
+
) 

3.  國立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 

註:民間育成國內新創事業團隊成效優異者，可自行申請或機關推薦增列，成效優異

證明文件可涵蓋是否透過篩選機制每年輔導一定數量團隊、受輔導團隊是否具一

定比例獲得資金投資、提供知名業師及連結知名企業等民間資源情形及其他證明

文件等。 

 


